
第四十八条 煤炭、石油、天然气开发

中位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未安装或

者未正常使用污染源白动临控系统的,由县

级以⊥环境保护行政主行 lF门 责令限期改

正,处以五万元以⊥
=十

力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九条 煤炭、亻
`汕

、天然
/i廾

发li位违反本条例规定,l。 成环坑污染△

故的,「h县级以 E环坑保护行政主菅郎门

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 吲人
/t污

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冂水污染防治法》、《中华

人民共和⒈凵田体废弃物氵1染环坑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冂放 ll性 污染防治法》规

定处罚。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 ,

法律、行政法规佝处罚规定的,从共规定。

第五十一条 贞令停产或者罚款工十

万亢以 卜的,实施行政处罚的机关应当0
知当单人佝杈要求举行听证.

第五十二条 煤炭、孔汕、大然气丹

第一章 总  则

第=章 ′
{∶ 态环境保护规划和△态功

能区划

第二△ l|±被保护

第四幸 水资源保护

笫 ln章 生物多忏性保护

第六章 开发vl+设 生态坏坑保护

第一节 矿产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

第二节 交通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

发中位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环境污染事

故的或者不履行环境治现责任的,对直接

负责的丰什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
共主管部门或者行政监察部门给予行政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r-n责
任。

第五十三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应当查处而不查处的,

卜级环境保护行政上管部门应当责令改正

或者直按查处。

第五十四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和扌t他行政部门及其⊥作人员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巾其所在单位或

者行政监察部门对直按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艹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白公布之口起施行。

第三节 城镇乡村建设生态环境保护

第四节 旅游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笫八市 附  则

第-章  总  则

第-条  为了保护萘岭忄态环境,维
护秦岭水源涵芥、水⊥保持功能,保护生

物多样性,规范桊岭资源开发利川沽动 ,

一
糨
叫

规
ˉ

从

开

 
认

厌

8

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2007年 11月 24日 陕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笫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

录



眢尝金蜃曩↑翟澹眢爹名重銎霪于帚蔹畲
规,薹

叁套
省
Ξ罢r】帚ε属曹眢护范围内

从事植被、水资源、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
开发
蛋潘亘柔黎礓屦劣焉曹当,东西以省界

耆晷薏露背查露堪圭翁霉勇鹜曩箔蟊瓮覆
出方
蚕圭矍

省
堇帚噔罢罢霄荭誊￥鳌持统筹

规戋刂、保护优先、科学利用、严格管理的
原则

耷四条 省人民政府全面负责秦岭生

∶l量llΞ母皙骂誊柔诒鬣查罨讯鬣垫
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设立秦岭生态环

境保护委员会。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

的主要

骂

责

i暴豇编制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总

体规

丨L)审 查涉及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的

有关

昃霎鞯 掭秦岭生态环境状况,提出

秦岭

莒            潦护
工作 ;

担任芎l莒瞀f葶蓄嚣雾营雪菪聿帚官ξ
人民

蝥乒銎

定

蕈岭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

暴⒔f柔甏【晨hT暹展f芟冕于每孱丨

公安等相关部门,在 各自职责范同内,共

同做好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秦岭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

林公园、动植物园、国有林场等的管理机

构,做好其管理范围内的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

第七条 秦岭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应当将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工作目标

责任制,由上级人民政府考核并予以奖惩。

第八条 秦岭所在地设区的 市、县

(市 、区)人民政府根据秦岭生态环境保

护I作 需要,在特定区域可以组织综合

执法。

第九条 省人民政府以及秦岭所在地

设区的市、县 (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将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 ,并将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资金纳人

财政

营炅良政府和秦岭所在地设区的市人

基
雀蓊璧鬈鼻诌看鬈卺堪圭臀秽默量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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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公

民对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新闻媒体

应当加强对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的舆论监督。

第十四条 鼓励企业、事业单位、社

团组织、个人参与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制定涉及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的有关专

项规划以及按照规划进行的资源开发等建

设项目,涉及当地居民切身利益的,应当

征求当地居民的意见。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

对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做出突出贡献的申位

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和

生态功能区划

第十六条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

应当组织发展和改革、环境保护、冂土资

源、林业、农业、水利、建设、交 lFl、 旅

游、公安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编制秦岭生

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实施。

蓁岭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应当包括

生态环境保护的长期目标和近期目标、保

护的重点区域、主要任务、治理桔施等

内容。

第十七条 秦岭开发建设应当遵循先

规戈刂、后建设的原则。涉及秦岭开发建设

的各类专项规划须经环境影响评价 ,并 与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相衔接。

须报省人民政府批准的涉及秦岭开发

建设的专项规划,应当经秦岭生态环境保

护委员会审查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上

级人民政府认为下级人民政府批准的专项

规划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秦岭生态环

境保护总体规划要求的,可以责成其改正

或者依法予以撤销。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共有关部门对不

334

-符合规划要求的建设项 目不得办理相关

手续。

第十八条 海拔笳00米以上的秦岭中

高山针叶林潜丛草甸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

区为禁止开发区;海拔 1500米以上至%llll

米之间的秦岭中山针阔叶混交林水源涵养

与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为限制开发区;

海拔 1500米 以下的秦岭低山丘陵水源涵养

与水⊥保持功能区为适度开发Fx。

秦岭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可以根

据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在适度开发

区划定一定区域的建设控制地带,并报省

建设行政t肯部门各案。

第十九条 秦岭生态功能区的禁止开

发区内,不得进行与生态功能保护无关的

生产和开发活动。

秦岭生态功能区的限制开发区内,严

格限制房地产廾发和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

的工业项目。

秦岭生态功能区的适度开发区内,应

当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各类开发建设和生产

活动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适度开发区

内的建设控制地带不得建设有污染的工业

项目,严格限制房地产开发。

第二十条 省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

门提出秦岭所在地的产业发展政策和方向 ,

应当符合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的要

求。秦岭所在地的县域经济发展规划,应

当与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日柝相结合 ,优化

产业结构,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第三章 植被保护

第二十一条 秦岭所在地各级人民政

府应当采取天然林保护、封山育林、迟耕

还林、植树造林和预防火灾、防治病虫害

等措施 ,提高森林覆盖率,改善秦岭的生

详
忉

 
“

〓

 
讠
”

 
'
彡



态环

量土十二条 按照天然林优先保护的

晕节晕:晕赏景吞母各廴帚l拿暑营量首
家划

蜃室晕些蚕

然

鲨孱赘 上林JL行政主管

骨i青喜〗晏霪亳罩I母悬￡銮章晷纂菩
林业

g豪
京垦炅叠猱 l吐 当明确封山育林

区域四至、封育期限,设置界桩、标牌 ,

并向

营室牮雷蕈 封山育林区内禁止下列

彳亍为:

日 磊 、隳 、鳟 黜 及共

他毁林行为 ;

(三 )损坏、擅自移动界桩、标牌 ;

(四 )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五条 秦岭 犭°
以上的坡耕地

应当逐步退耕还林 (草 )。

鼓励在 乃°
以下的坡耕地进行退耕还

訾粢晷莒。11暴耋锪
幂蚤熹蚕蔬炙譬檀置撂F羹糌缶霪冕甓重

成义

叠吴臂罢青卺ζ拔出专款用于秦岭的

飞播造林。

第二十七条 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禁

止经

昌殳香寥矢然林保护工程范围内的天

然林和坡度在 弱°
以上的森林以及秦岭山

伽
婪塄掣蕴帑‰业硒̄rF

部门应当依照各自职责制定秦岭湿地、天

然草
量旦军羿薹

it足

磐骼铩毛茎虔煲罗廴上水

僵骛Ξ量l￡
水土保持方案,报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

门批

堡E串璧

。

秦岭所在地各级人民政府应

当建立林区防火责任制,制定森林防火应急

方案
綦 `,觜弯釜墅绺应

晕嚣量营詈叠帚意悬帚帚罩詈:〗查垂号
的侵入。

第四章 水资源保护

第三十一条 省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

帚吞罩啻:晷氆莒￡雪雾蟛
相衔接 ,经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审查

后,銎
室伞垦璧

府

鞋甏 岭调度水资源,建

孱营ξ青些窨曷帚0i啻予蚤帚母覃I】
理水

筌圭辈查重

态

戆怒杯 在地各级人民政

默袁蚕谮{l;∶訾丨礻口篇殿
’
冒晕菝默

水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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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条 建立秦岭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分为一级保护区、

二级保护区。必要时,可以在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外围划定一定的区域作为准保护区。

水源保护区的划定可以与其他功能区重蛊。

秦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定,由秦岭

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提出方案,报省人

民政府批准并公布;跨设区的市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的划定,由有关的市人民政府协商提

出方案,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

秦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由所在地县级

人民政府设罡标牌、界桩。

秦岭饮用水地表水、地下水的水源一

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的禁止

行为依照 《陕西省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环境保护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禁止使用不符合国家规

定防污条件的运载工具,运载油类、粪便

及其他有毒有害物品通过地表水水源保护

区。禁止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车辆通过饮用

水地表水水源保护区;确需通过的,应 当

采取有效安仝防护措施,报公安部门依法

办珥有关手续,并通知水源保护区符理

机构。

第三十六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严格控制秦岭所在地重点水污染物排

放总呈,制定的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应

当与水体功能容量相适应。设区的市、县

(市 、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

椐上级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重点水污染物

排放总量控制计划,拟定本行政区域重点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实施方案,并报上

一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七条 环境保护和水行政主笱

部门应当加强秦岭水质状况的监测,发现

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旦超过控制指标或者

超过水体功能容黾的,应当及时报告当地

336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采取措施组织治理。

第五章 生物多样性保护

第三十八条 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会

同农业、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野生动植物

种类、分布情况和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总体

规划,制定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加

强对秦岭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

遗传基囚多样性的保护。秦岭生物多样性

保护规划经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审查 ,

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第三十九条 秦岭所在地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对秦岭野生动

植物及其生息环境的保护。省野生动植物

行政主管部门对列入回家和省重点野生动

幔物保护名录的野裟动植物,应当采取保

护措施,必要时建立繁育基地、种质资源

库或者采取迁地保护措施。

第四十条 秦岭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应 当在国

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生启、繁衍的

地区和水域,国 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具 有特殊保护、

利学研究价值或者代表性的湿地以及集中

连片、面积较人的天然林区,重要的自然

遗迹,建立 自然保护区或者种质资源保

护区。

共他区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立野生

动植物保护点或帝设立保护标志。

第四+-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

入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内廾展生

产经营活动。在 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开展

旅游活动应当符合 自然保护区管理要求 ,

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出方案,经秦岭

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审查后按规定报其行



政主

薹〗早竺蛋

°

在秦岭禁止以下危害野

∶l;蚤li:智鼙l军堪息量章售呈罨

:∶ζ∶∶量苇翦惟角景桑蚤i皙雾锾黜

∶∶ζ砧泶、读罗雯早帚于
口省重点保护

{;|号;f∮i∶号ll扌厉:野生
动

墅

为

,发建设生态环境保护

第一节 矿产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

府批

霪蕈岭新建、扩建、改建矿产资 lF,开

采项日应当符合秦岭矿产资源开发规划和

生态

蝥暑晕备蚕

求

甚止在 白然保护区、风

晷鲁僚干汪f鲨含景祝累挚晷讪鬣F攀Ξ

矿产

鸯罟|五条 矿产资源升发单位应当

采用先进技术和工艺 ,提高资源综合利用

率,早

雀唇蓓挈黔 不得采用rFa家 明令

∶∶雪享景罩I鼷恁聱黾多蚤疋

后实

銎喜岭从事矿产资源开发的单位应当

制定

如四十八条 在秦岭进行矿产资源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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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交通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

第四十九条 在秦岭进行交通设施建

耋鬃亍霪露霾接鲞霪茌ξ惫畜晏譬撂〗羿
生态环境的破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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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条 在秦岭进行交通设施建设

应当落实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提出的各项生

态环境保护措施,不 占或者少占林地,对

建设周期长、生态环境影响人的建设工程

实行工程环境监理。

施△荦位应当搞好道路两侧绿化,并

对取削场、废弃物堆放场进行有效治理 ,

不得向河道、湖泊、水库等水体倾倒废

弃物。

第五十一条 在秦岭进行交通设施建

设时应当采取措施,保护秦岭生物多样性

和水源涵养功能。

交通设施建设应当采取修建野生动物

通道等防护措施,减少对野生动物栖启、环

境的影响。

第五十二条 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

区、森林公园内的道路设计方案应当经省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核。

第三节 城镇 乡村建设生态环境保护

第五十三条 秦岭所在地市、县人民

政府编修城镇、乡村总体规划,应当与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秦岭∠L态环境保护总体

规戈刂桕衔接,落实秦岭生态功能区的禁止

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的管理措施。

第五十四条 严格控制在秦岭进行房

地产开发。在秦岭生态功能区的限制开发

区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划定的建设控制地

带从事房地产开发,须经设区的市人民政

府审批后,报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五十五条 秦岭城镇乡村建筑物及

环境设施的设计和建设 ,应 当与当地生态

环境相协调。

第五十六条 在秦岭进行房地产开发

和建设其他商业性项 目,应当按照规定程

序报批,并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不 符合环

坑影响评价要求的,不得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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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条 秦岭所在地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秦岭

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制定移民搬迁规划 ,

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实施,做好移民的

安置工作。

第五十八条 在秦岭的城镇应当逐步

建立、完善生活污水处理、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供排水等公共设施,在秦岭的农

村推广和普及使用沼气,人 口相刈集中的

村庄应当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公共卫生管

理,统一规划建设生活垃圾、污水排放等

收集处理设施。

第五十九条 秦岭生态功能区的禁止

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

划定的建设控制地带不得新建、扩建宗教

活动场所 ,共他地方扩建、改建宗教活动

场所应当符合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和城乡建

设规划的要求。

第四节 旅游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

第六十条 秦岭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

政府应当依据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 ,

编制本行政区域秦岭旅游专项规划,经秦

岭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审查,报省人民政

府批准后实施。

第六十一条 在秦岭从事旅游开发 ,

应当按照旅游专项规划,制定旅游开发和

旅游设施建设方案,依法报设区的市以上

人民政礻r有 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后实施。

需要建设索道的,应 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

评价,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六十二条 秦岭的旅游景区、景点

l.当 科学设 计,与 当地生态环境相协调 ,

合理利用生态资源和旅游资源。

对有损自然生态环境和景观的旅游景

点和设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责令其

限期关闭或者拆除。



第六十三条 秦岭所在地只级旅游行

政主侍部门j当 对乡村旅游统一规划,合

理布局。乡村旅游经苜父巾的地力,应 当

对忄活垃圾和污水统一处罟。

第六十四条 秦岭的旅游景区、景点

应当加强公共卫生什理,对忄活垃圾分类

收集,专 人管理,统一处理,禁止随意弃

置和堆放。

进入秦岭的人员、游客不得随意丢弃

废弃物污染环境。

第六十五条 秦岭的旅游景区、景点

应当优先选择r匕能、太阳能、风能、水能、

天然气、J/l化气等ln洁 能源;旅游观光车

及其他服务设施应当符合环境保护要求。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

一款规定,在秦岭枉态功能区的禁止廾发

区内进行与忄态功能保护无关的生产和开

发活动的,由 县级以⊥人民政府予以取缔 ,

对单位处五十万元以 E二百万元以下罚款 ,

对个人处五万元以⊥=十
丿j元 以下罚款 ;

造成植被破坏的,应 当承担治理费用;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革责仟。

第六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工+四条

第 (— )项 、第 (△ )顼 规定,致 使森

林、林木受到毁坏的,依法赔偿损失;由

县级以上林qk行政主管部门贲令停 卜违法

行为,补种三倍毁坏的1· 木,可处毁坏树

木价值一倍以上五倍以 F的 罚款。

第六十八条 违反木条例第三 卜五条

规定,使用不符含围家规定防污条件的运

载工具,运载汕类、粪便及共他伯毒有害

物品逦过地表水水源保护区的,由 县级以

上环坑保护行政主管部闸处一T元以上一

万元以 卜的罚款;逦过饮用水地表水水 Jle

保护区运输危险化学品,未 向公安 fF.门 中

i育领取危险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的,Fh

县级以上公安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

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 法

追究刑华责任。

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四条

规定,勘探矿产资源的,由 县级以上国丬1

资源行政主竹部门责令停 卜违法行为,予

以膂告,可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开发矿产资源的,Hl县 级以上同上资

源行政主管邡门责令停止丌采、赔偿损失 ,

没收采出的矿产品和违法所得,可并处一

万元以⊥ +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 ,

依法追究刑挛责任。

第七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T·十条第工

款规定,向 河道、湖泊、水库等水体倾倒

废弃物的,曲 县级以 卜水行政主眚部门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排除阻碍或者采取共他

补救措施 ,可 以处一万元以⊥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

第七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十四条

规定,未经批准在限制廾发区或者设区的

市人民政府划定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房

地产开发的,由 县级以上建没行政丰管部

门责令拆除,恢复原状,处以石十万元以

卜二百万元以 F罚款。

第七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

行为,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按照

共规定执行。

第七十三条 依照本条例第六十六条

和第七 |一条规定刈中位处一河万元以 L

罚款,对个人处十万元以上罚款 ,应 当告

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依照本条例共他规定对单位处五万元

以上罚款,对个人处三丿j元 以上罚款 ,应

当告知当小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第七十四条 当事人刘行政处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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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

行政诉讼。

第七十五条 日家I作人员在秦岭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中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一 )应当编制规划而不编制规划或

者编制规划弄虚作假的 ;

(二 )违反规定审批开发建设项目的 ;

(三 )不履行法定程序和职责的 ;

(四 )共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

私舞弊的行为。

第八章 附  则

第七十六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巴山

生态环境保护活动参照本条例规定执行。

第七十七条 本条例自2tXl8年 3月 1

日起施行。

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应当依法从

事生产经营活动,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

德,诚实守信。

第五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尊重农

民的土地承包经肯权 ,建立健全生产经营

管理制度,组织成员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

管理 ,推行标准化生产,提高市场竞争力。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把发

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

制度的重要形式,加 强统筹协调,组织有

关部门逦过产业政策、财政支持、税收优

惠和金融、科技、人才的扶持等措施 ,引

导和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

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民专业合作

社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扶持和服务工作。

县级以上工商行政营理、财政、发展

陕西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办法

(2007年 11月 叨 日陕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

第-条 为了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结合本省实际 ,制 定

本办法。

第二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

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

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

利用者,自 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

济组织。

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

对象,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

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

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

第三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经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依法登记,领取农民专业合作社

法人营业执照,取得法人资格。未经依法

登记,不得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名义从事经

茼活动。

第四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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